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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主要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五种形
式。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最高。

承办法官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自书遗嘱须由遗
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内容并签名、须由遗嘱人亲自用笔书写遗嘱全文以及必须
注明年、月、日等，缺一不可。

代书遗嘱形式只适用于遗嘱人不会用文字表达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思或者
因某种原因不能亲笔书写遗嘱的情况。代书遗嘱，务必要注意规范选择见证
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等都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现实中，遗嘱人往往选择继承人来
做见证人，或者见证人没有达到两个以上，从而影响遗嘱的效力。

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通过电脑打印遗嘱，然后在打印的遗嘱上签字。这样
的遗嘱由于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往往被判决无效。另外，生活中，夫妻两人往
往只立一份遗嘱，由其中一人执笔，然后双方在遗嘱上签字。这在司法实践中可
能被认定为无效。建议夫妻双方分别立遗嘱，以确保效力。

代书遗嘱要规范选择见证人

“现在很多人
都知道遗嘱的重要
性，但是很多人却
不知道怎么才能保
证遗嘱规范有效。”
昨天，象山法院的
法官跟记者说起最
近花了大力气调解
的一个案例。

记者从法院和
律师所了解到，遗
嘱的制订除了必须
符合具有立遗嘱的
能力、意思表示无
瑕疵等实质要件
外，还必须同时符
合法定的形式要
件，否则，照样难以
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些引发争议的遗
嘱，往往与形式要
件的欠缺有直接关
系。

危急情况解除后，口头遗嘱无效
口头遗嘱是一种相对特殊的遗嘱。
家住镇海的冯老太丈夫早年去世，膝下有一儿一女，老太长期由女儿

照顾，儿子鲜少来照顾老人。2014年，老太突发脑中风入院，担心自己闯不
过“鬼门关”，立下口头遗嘱，其死后，居住的房屋由女儿继承，并由在场的
医生和护士见证。经过及时救治，老太转危为安。直到去世，都没有再立
遗嘱。去年，老太突然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老太的女儿认为，母亲当初曾在生命危急之时立过口头医嘱，将房产
留给她一个人。老太的儿子却提出异议，认为自己和姐姐享有同等份额的
继承权。最后，老太的女儿同意将房屋出售价值的1/3转给弟弟。

根据《继承法》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
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也就是说，通过口头方式确立遗嘱，只能是在危急情况下进行，但一旦
危急情况解除，立遗嘱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订立遗嘱，口头遗嘱便随之自
然失去效力，如同没有订立过一般。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给小儿子
这份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

象山的张老汉原住在一间老屋里，膝下三
个儿子时常来看望老人，三兄弟之间也时常走
动，日子过得也算其乐融融。老汉居住的老房
子因为涉及拆迁，获得了一套100余平方米的
期房作为补偿。可惜，张老汉没等到安置补偿
的新房交付，不幸离世。

办好张老汉的后事后，三兄弟中的老三拿
出一份按有张老汉手印的代书遗嘱宣布张老汉
生前已表示新房由自己一人继承。老大老二则
认为该份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且认
为张老汉包括新房在内的所有拆迁补偿利益均
应三兄弟均分。相持不下，三兄弟只得对簿公
堂。

法庭上，老三为了证明所持代书遗嘱的合
法性，找来了执笔人和两个见证人。执笔人当
庭表示遗嘱系依据老三的陈述而书写，两个证
人都表示遗嘱书写时自己并没有全程在场，还
表示张老汉的听力不太好，因此也不能确定张
老汉是否听清了遗嘱内容。

承办法官介绍道，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全程见证，由其中一人依据被继
承人的口述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可见，老三所出示的代书遗嘱不符合关于
必须依据被继承人陈述书写以及见证人应全程
在场等相关法律规定。

怎么办？“我考虑到三兄弟原本关系还不
错，就以亲情维系为切入点，先后7次召集原、被
告和各自代理人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通过
向他们释法说理，争取兄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法官说。好在三兄弟同胞情还算深厚，最终
达成了调解协议，张老汉的拆迁补偿利益归老三
享有，而老三则给两个哥哥一定补偿。

大量遗嘱因形式要件欠缺而无效

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
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如
果不立遗嘱，遗产的继承会按照法定顺序进行分配。立遗嘱，则可以最大程
度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杭州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院审理的有关遗产继承案件中，有
六成遗嘱被判无效。怎样才能保证所立遗嘱规范有效？

“我们平时在办理遗产继承过程中，会询问是否立有遗嘱。但当事人拿出
遗嘱后，我们发现这些遗嘱往往是无效的。”宁波公证协会副会长王晶雨说。有
很多人认为立遗嘱很简单，自己写下来，然后放在一个自认为安全、保密的地方
就可以了。实际上，遗嘱是一种形式要件，遗嘱的形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平
时实践中，经常会碰到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因形式要件欠缺而无效的情况。比
如书写不规范、用按手印代替签名等。因此，当事人如果想立遗嘱的话，最好能
咨询法律行业的专业人士，以保障所立遗嘱有效。

严勇杰 绘

有违公序良俗遗嘱可能被认定无效

要提醒的是，哪怕立遗嘱时，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
实意思表示，形式上合法，但内容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话，也可能会被认定无效。

宁海法院曾经判过这样一个案子，当事人陈某生前立下遗嘱，将价值
80万元的房产全数赠送给长期非法同居的“小三”林某。陈某的儿子认为，
父亲的遗嘱将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应属被告的合法财产全部赠给“小三”，侵
犯了家人的合法权益，并指责陈某生前与林某长期非法同居，临终前立遗
嘱将其遗产赠与对方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所立的遗嘱应无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尽管陈某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
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形式上合法，但内容有违社会公序良俗，陈某的房产
归其妻和子女所有；考虑到陈某病重期间，林某长时间照顾和护理，在法院
调解下，李女士和儿子付给林某4万元。

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继
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
余的部分，再按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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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留遗嘱：
100多平方米新房只给小儿子
三兄弟对簿公堂，这份遗嘱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